
证券代码：002567 证券简称：唐人神 公告编号：2025-059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2024年11月29日、2024年12月20日召开

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2024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公司及子公司
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根据公司及子公司日常生产经营需要，公司及子公司（含授权期限内新设立
或纳入的子公司）向业务相关方（包括但不限于银行、金融机构、融资租赁公司、供应商等）申请授信、
借款、保理业务、融资租赁业务、采购或其他履约义务，公司及子公司提供担保总额不超过86.5亿元，
额度在有效期内可循环使用，即任一时点的担保总额不超过86.5亿元，有效期为2025年1月1日至
2025年12月31日。

上述担保包括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子公司为母公司提供担保、子公司之间互相担保。担保
范围包括但不限于申请银行借款、融资租赁等融资业务、保理业务、采购履约担保等业务，担保方式
包括但不限于连带责任担保、信用担保、保证担保、资产抵押、质押等。上述子公司包含授权期限内
新设立或纳入的子公司。

一、担保进展情况
2025年5月，公司对子公司担保的具体情况如下：

担保方

唐 人 神
集 团 股
份 有 限

公司

唐 人 神
集 团 股
份 有 限

公司

唐 人 神
集 团 股
份 有 限

公司

唐 人 神
集 团 股
份 有 限

公司

唐 人 神
集 团 股
份 有 限

公司

唐 人 神
集 团 股
份 有 限

公司

唐 人 神
集 团 股
份 有 限

公司

唐 人 神
集 团 股
份 有 限

公司

山 东 和
美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被担
保方

成 都 唐
人 神 湘
大 骆 驼
饲 料 有
限公司

长 沙 唐
人 神 湘
大 骆 驼
饲 料 有
限公司

唐 人 神
集 团 邵
阳 湘 大
骆 驼 饲
料 有 限

公司

常 德 湘
大 骆 驼
饲 料 有
限公司

唐 人 神
怀 化 湘
大 骆 驼
饲 料 有
限公司

娄 底 湘
大 骆 驼
饲 料 有
限公司

湖 南 香
乡 猪 食
品 有 限

公司

湖 南 香
乡 猪 食
品 有 限

公司

东 营 和
美 饲 料
有 限 公

司

债权人

成 都 农 村 商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太

平支行

北 京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长沙分行

北 京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长沙分行

北 京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长沙分行

北 京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长沙分行

北 京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长沙分行

中 国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株洲分行

茶 陵 浦 发 村
镇 银 行 股 份

有限公司

山 东 利 津 农
村 商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担保主债
权最高本
金余额（万

元）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5,500

1,000

1,500

担保文件
签署日

2025.5.6

2025.5.6

2025.5.15

2025.5.15

2025.5.15

2025.5.15

2025.5.15

2025.5.23

2025.5.30

担保
方式

连 带 责
任保证

连 带 责
任保证

连 带 责
任保证

连 带 责
任保证

连 带 责
任保证

连 带 责
任保证

连 带 责
任保证

连 带 责
任保证

连 带 责
任保证

主合同签署
期 间/主 债

权期间

2025.3.14-2026.3.13

2025.5.8-2028.5.6

2025.5.20-2028.5.15

2025.5.20-2028.5.15

2025.5.20-2028.5.15

2025.5.20-2028.5.15

2025.5.16-2028.4.21

2025.5.23-2028.5.22

2025.5.30-2028.5.26

保证期间

主合同项下
债务履行期
届满之日起

三年

主合同项下
债务履行期
届满之日起

三年

主合同项下
债务履行期
届满之日起

三年

主合同项下
债务履行期
届满之日起

三年

主合同项下
债务履行期
届满之日起

三年

主合同项下
债务履行期
届满之日起

三年

主合同项下
债务履行期
届满之日起

三年

主合同项下
债务履行期
届满之日起

两年

主合同项下
债务履行期
届满之日起

三年

担保内容

债权本金、利息、
违约金、赔偿金、
实现债权的费用
等（具体以签署的
担保文件为准）

债权本金、利息、
违约金、赔偿金、
实现债权的费用
等（具体以签署的
担保文件为准）

债权本金、利息、
违约金、赔偿金、
实现债权的费用
等（具体以签署的
担保文件为准）

债权本金、利息、
违约金、赔偿金、
实现债权的费用
等（具体以签署的
担保文件为准）

债权本金、利息、
违约金、赔偿金、
实现债权的费用
等（具体以签署的
担保文件为准）

债权本金、利息、
违约金、赔偿金、
实现债权的费用
等（具体以签署的
担保文件为准）

债权本金、利息、
违约金、赔偿金、
实现债权的费用
等（具体以签署的
担保文件为准）

债权本金、利息、
违约金、赔偿金、
实现债权的费用
等（具体以签署的
担保文件为准）

债权本金、利息、
违约金、赔偿金、
实现债权的费用
等（具体以签署的
担保文件为准）

备注：以上担保金额在公司履行审议程序的担保额度以内，无需履行其他审议、审批程序。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详见附件。
三、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金额
公司股东会已审议通过的2025年对合并报表内单位提供的担保总额为不超过86.5 亿元，对合

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总额为不超过29亿元，即2025年任一时点担保总额度不超过上述额度，以
上担保额度可在2025年1月1 日至 2025年12 月31日期间滚动使用。

截至2025年5月31日，公司及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内单位提供的担保总余额为421,792.28万元，
占公司2024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71.64%；公司及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总余额为80,
492.39万元（不含逾期担保），占公司2024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13.67%；逾期债务对应的担保余额为
14,978万元。

公司逾期担保主要为子公司湖南大农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的对外逾期担保，大农担保采取催收、
诉讼等措施进行积极追回，同时大农担保对担保业务已提取相应风险准备金等，担保风险基本可控。

特此公告。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六月十日
附件：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
公司名

称

成都唐
人神湘
大骆驼
饲料有
限公司

成立
日期

2006-07-04

法定
代表
人/

负责
人

吴滨

注
册
资
本

（万
元）

1120

注
册
地

四
川
省
成
都
市

经营范围

饲料、饲料添加剂、
兽药、畜禽熟食制
品的生产、销售;养
殖畜禽种苗。(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直
接 +
间 接
持 股
比 例
（%）

100

2024年12月数据（单位：元，经审计）

资产总
额

35,360,183.60

负 债
总额

19,505,478.23

净 资
产

15,854,705.37

营业
收入

69,647,090.73

利润
总额

- 1,372,169.02

净 利
润

- 1,380,612.41

资产负
债率

55.16%

长沙唐
人神湘
大骆驼
饲料有
限公司

常德湘
大骆驼
饲料有
限公司

唐人神
怀化湘
大骆驼
饲料有
限公司

娄底湘
大骆驼
饲料有
限公司

湖南香
乡猪食
品有限
公司

东营和
美饲料
有限公

司

唐人神
集团邵
阳湘大
骆驼饲
料有限
公司

2006-11-16

2005-08-18

2006-10-08

2012-06-04

2020-12-22

2008-11-07

2005- 8-16

吴滨

吴滨

吴滨

吴滨

张益
伟

刘以
林

吴滨

1981.40

4000

1120

1000

145247.7876

1500

1000

湖
南
省
长
沙
市

湖
南
省
常
德
市

湖
南
省
怀
化
市

湖
南
省
娄
底
市

湖
南
省
株
洲
市

山
东
省
东
营
市

湖
南
省
邵
阳
市

配合饲料、浓缩饲
料生产及销售 .(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配合饲料、浓缩饲
料、添加剂预混合
饲料的生产与销售;
进出口贸易(国家限
定公司经营或禁止
进出口的商品和技
术除外)。 (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许 可 项 目: 饲 料 生
产。(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具体经营项
目以相关部门批准
文件或许可证件为
准)一般项目:畜牧
渔业饲料销售;饲料
添加剂销售。(除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
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饲料生产、销售;饲
料添加剂、兽药、养
殖畜禽种苗、禽畜
熟食制品的销售;粮
食收购。(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许 可 项 目: 动 物 饲
养;种畜禽生产;种
畜 禽 经 营; 牲 畜 饲
养;生猪屠宰;牲畜
屠宰;饲料生产;肥
料生产;道路货物运
输 (不含危险货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具体经营项目以
相关部门批准文件
或许可证件为准)一
般项目:牲畜销售;
肥料销售;农副产品
销售;食用农产品零
售;鲜肉批发;鲜肉
零售;食用农产品批
发;农产品的生产、
销售、加工、运输、
贮藏及其他相关服
务;生物饲料研发;
畜牧渔业饲料销售;
粮 食 收 购; 蔬 菜 种
植;水果种植;谷物
种植(除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外,凭营业
执照依法自主开展

经营活动)

一般项目:畜牧渔业
饲料销售;初级农产
品收购(除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外,凭营
业执照依法自主开
展经营活动)许可项
目:饲料生产;粮食
收 购; 货 物 进 出 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具体经营项目以

审批结果为准)

饲料的生产、销售；
饲 料 添 加 剂 的 销
售；粮食及副产品
收购；兽药、养殖畜
禽种苗的销售；食
品的生产、销售（不
含负面清单和限制
外商投资产业内的
项目）。（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100

100

100

100

100

山 东
和 美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持 股90%

100

86,065,135.08

98,714,537.63

83,998,932.59

67,598,207.89

3,236,740,278.51

23,452,536.23

72,869,579.98

52,883,383.04

57,313,642.13

56,319,411.19

52,794,130.07

1,875,893,899.13

16,215,529.19

56,346,542.67

33,181,752.04

41,400,895.50

27,679,521.40

14,804,077.82

1,360,846,379.38

7,237,007.04

16,523,037.31

220,365,186.26

276,426,806.17

312,585,587.73

160,776,349.77

464,704,294.00

162,428,698.66

173,612,610.66

6,067,790.38

- 3,218,511.19

10,767,363.10

122,897.82

- 168,503,882.06

- 7,460,334.18

390,816.50

5,146,911.50

- 3,394,833.39

8,455,406.83

575,604.87

- 168,503,882.06

- 7,452,638.94

324,528.20

61.45%

58.06%

67.05%

78.10%

57.96%

69.14%

77.33%

证券代码：002946 证券简称：新乳业 公告编号：2025-030
债券代码：128142 债券简称：新乳转债

新希望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召开会议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1、股东大会届次：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
新希望乳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于2025年6月10

日在成都市新津区中国天府农业博览园G1馆?立夏厅召开。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相关会议
通知已于 2025年 5月 21日向全体股东发出，详见于 2025年 5月 21日通过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等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

《关于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5-026）。2、股东大会召集人：公司董事会3、股东大会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席刚先生4、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6月10日13: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6月10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

年6月10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5、会议的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6、会议召开地点：成都市新津区中国天府农业博览园G1馆?立夏厅。7、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1.股东出席情况：

项目

股东总体出席情况

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
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出

席情况

股东类型

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
股东代表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
的股东

合 计

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
股东代表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
的股东

合 计

人数

16
124
140
6

124

130

代表有表决权
股份数量（股）

680,792,389
16,622,362
697,414,751
1,736,586
16,622,362

18,358,948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比例

79.0996%
1.9313%
81.0310%
0.2018%
1.9313%

2.1331%

注：上表相关数据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不相等系由四舍五入造成。2.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以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
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表决结果如下：
（一）非累积投票制议案表决情况

序
号

1

2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 2024
年年度报告及其

摘要的议案》

《关 于 ＜2024 年
度 财 务 决 算 及2025年度财务预
算 报 告 ＞ 的 议

案》

表决意见

分类

与会所有有表决权
的股东

其中，中小投资者
总表决情况

与会所有有表决权
的股东

其中，中小投资者
总表决情况

同意

股 数
（股）

697,258,751
18,202,948
697,378,651

18,322,848

比例

99.9776%
99.1503%
99.9948%

99.8034%

反对

股 数
（股）

7,100

7,100

7,100

7,100

比例

0.0010%
0.0387%
0.0010%

0.0387%

弃权

股 数
（股）

148,900

148,900

29,000

29,000

比例

0.0214%
0.8110%
0.0042%

0.1580%

表决
结果

通过

通过

备注

普通
决议案

普通
决议案

3

4

5

6

7

8

8.01

8.02

8.03

9

《关于 2025 年度
融资担保额度的

议案》

《关于 2025 年度
向金融机构申请
综合授信额度的

议案》

《关于 2024 年度
利润分配预案的

议案》

《关于聘请 2025
年度审计机构的

议案》

《关 于 ＜2024 年
度董事会工作报

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薪酬方案的议案》（逐项表决）

《关于公司独立
董事2025年薪酬

方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非独
立董事2025年薪
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监事、
高 级 管 理 人 员2025年薪酬方案

的议案》

《关 于 ＜2024 年
度监事会工作报

告＞的议案》

与会所有有表决权
的股东

其中，中小投资者
总表决情况

与会所有有表决权
的股东

其中，中小投资者
总表决情况

与会所有有表决权
的股东

其中，中小投资者
总表决情况

与会所有有表决权
的股东

其中，中小投资者
总表决情况

与会所有有表决权
的股东

其中，中小投资者
总表决情况

与会所有有表决权
的股东

其中，中小投资者
总表决情况

与会所有有表决权
的股东

其中，中小投资者
总表决情况

与会所有有表决权
的股东

其中，中小投资者
总表决情况

与会所有有表决权
的股东

其中，中小投资者
总表决情况

693,656,195
14,600,392
694,037,651
14,981,848
697,361,651
18,305,848
697,375,851
18,320,048
697,255,851
18,200,048

697,367,451
18,312,348
19,111,748
18,306,748
694,255,623
18,306,748
697,375,751
18,319,948

99.4611%
79.5274%
99.5158%
81.6052%
99.9924%
99.7108%
99.9944%
99.7881%
99.9772%
99.1345%

99.9933%
99.7462%
99.7276%
99.7157%
99.9925%
99.7157%
99.9944%
99.7876%

3,728,956
3,728,956
3,348,100
3,348,100

21,200

21,200

7,100

7,100

7,100

7,100

14,700

14,700

20,300

20,300

20,300

20,300

7,100

7,100

0.5347%
20.3114%
0.4801%
18.2369%
0.0030%
0.1155%
0.0010%
0.0387%
0.0010%
0.0387%

0.0021%
0.0801%
0.1059%
0.1106%
0.0029%
0.1106%
0.0010%
0.0387%

29,600

29,600

29,000

29,000

31,900

31,900

31,800

31,800

151,800

151,800

31,900

31,900

31,900

31,900

31,900

31,900

31,900

31,900

0.0042%
0.1612%
0.0042%
0.1580%
0.0046%
0.1738%
0.0046%
0.1732%
0.0218%
0.8268%

0.0046%
0.1738%
0.1665%
0.1738%
0.0046%
0.1738%
0.0046%
0.1738%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普通
决议案

普通
决议案

普通
决议案

普通
决议案

普通
决议案

普通
决 议
案 ，关
联 股 东
回 避 表

决

普通
决 议
案 ，关
联 股 东
回 避 表

决

普通
决 议
案 ，关
联 股 东
回 避 表

决

普通
决议案

注：议案8需逐项表决，子议案8.01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关联股东杨志清先生回避表决，其
所持股份数合计为700股不计入本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子议案8.02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关联股东Universal Dairy Limited、新希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席刚先生、朱川先生回避表决，其所持股
份数合计为 678,250,803股不计入本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子议案 8.03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的关联股东朱川先生、张帅先生、郑世锋先生、褚雅楠女士、付永猛先生、王化银先生回避表决，其所
持股份数合计为3,106,928股不计入本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赵志莘、张艳
3、律师见证结论性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

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
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新希望乳业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关于新希望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之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新希望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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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978 股票简称：安宁股份 公告编号：2025-036
四川安宁铁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四川安宁铁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或“安宁股份”）正在筹划以支付现

金的方式取得攀枝花市经质矿产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或“经质矿产”）100%股权（以
下简称“本次交易”）。鉴于经质矿产及其关联企业会理县鸿鑫工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鸿鑫工
贸”）、攀枝花市立宇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立宇矿业”，与经质矿产、鸿鑫工贸合称“三家公司”）目
前处于实质合并重整程序中，上市公司计划成为三家公司实质合并重整投资人，支付重整投资款，并
取得经质矿产100%股权。本次交易预计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2、2025年2月19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
暨签署＜重整投资意向协议＞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2月20日刊登在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上的相关公告。

3、上市公司作为经质矿产及其关联企业的意向重整投资人，已于2025年5月9日向经质矿产及
其关联企业实质合并重整管理人（以下简称“管理人”）提交了《四川安宁铁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攀枝
花市经质矿产有限责任公司及其关联企业实质合并重整案的重整投资方案》（以下简称“《重整投资
方案》”），意向投资金额为 6,507,688,013.26元。经质矿产及其关联企业以上市公司提交的《重整投
资方案》为基础，制定了《重整计划（修正案）》，并提交经质矿产及其关联企业实质合并重整案债权人
会议表决。2025年5月30日，经质矿产及其关联企业实质合并重整案第三次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以
安宁股份为重整投资人的《重整计划（修正案）》；2025年6月4日，四川省会理市人民法院（以下简称

“会理法院”）出函原则上同意《重整计划（修正案）》并初步确认安宁股份为重整投资人。截至本公告
披露日，安宁股份尚未与经质矿产及其关联企业、管理人签署正式的重整投资协议，上市公司参与本
次重整投资的具体方案，以上市公司董事会、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方案为准。

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交易涉及资产的审计、评估、尽职调查等工作正在进行中，公司及有
关各方正在有序推进本次交易的具体事宜。本次交易存在不确定性，可能出现因外部环境变化导致
交易条件发生变化，进而导致交易终止的情况。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本次交易基本情况
公司正在筹划以支付现金的方式取得经质矿产100%股权。鉴于经质矿产及其关联企业鸿鑫工

贸、立宇矿业目前处于实质合并重整程序中，上市公司计划成为三家公司实质合并重整投资人，支付
重整投资款，并取得经质矿产100%股权。

根据初步研究和测算，本次交易预计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本次交易不涉及上市公司发行股份，也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变更。

二、本次交易进展情况
2025年2月19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暨

签署＜重整投资意向协议＞的议案》。交易相关方于 2025年 2月 19日签订了《重整投资意向协
议》。本次签署的协议为意向性协议，最终交易方案尚需在完成审计、评估等工作后，由各相关方进
一步协商确定，并以各方签署的正式协议为准。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2月20日刊登在指定
信息披露媒体上的相关公告。

2025年3月21日，公司披露了《四川安宁铁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25-024）。

2025年4月19日，公司披露了《四川安宁铁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25-032）。

2025年5月12日，公司披露了《四川安宁铁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25-033）。

上市公司作为经质矿产及其关联企业的意向重整投资人，已于2025年5月9日向管理人提交了
《重整投资方案》。上市公司参照西藏盈晟实业有限公司（现已更名为温州盈晟实业有限公司）前次
竞拍取得重整投资人资格的成交价6,507,688,013.26元，提出本次重整投资款为6,507,688,013.26元，
该等重整投资款将分别用于偿还三家公司债务及支付股权价值款。经质矿产及其关联企业以上市
公司提交的《重整投资方案》为基础，制定了《重整计划（修正案）》，并提交经质矿产及其关联企业实
质合并重整案债权人会议表决。

2025年5月30日，经质矿产及其关联企业实质合并重整案第三次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以安宁股
份为重整投资人的《重整计划（修正案）》；2025年6月4日，会理法院出函原则上同意《重整计划（修正
案）》并初步确认安宁股份为重整投资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安宁股份尚未与经质矿产及其关联企业、管理人签署正式的重整投资协议，
上市公司参与本次重整投资的具体方案，以上市公司董事会、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方案为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交易涉及资产的审计、评估、尽职调查等工作正在进行中，公司及有关
各方正在有序推进本次交易的具体事宜。公司将在相关工作完成后，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交易的相
关事项，并由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审议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

三、风险提示
（一）本次交易的交易方案仍需进一步论证和沟通协商，尚需履行必要的内外部决策、审批程序，

存在未能通过有关决策、审批程序的风险。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
有关的决策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二）本次交易存在不确定性，可能出现因外部环境变化导致交易条件发生变化，进而导致交易
终止的情况。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提请广大投资者仔细阅读本公告披露的风险提示内容，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安宁铁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0日

证券代码：600233 证券简称：圆通速递 公告编号：临2025-039
圆通速递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局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36元（含税）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5/6/16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5/6/17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6/17
● 差异化分红送转：是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圆通速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2025年5月20日的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5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圆通速递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
告编号：临2025-035）。

二、分配方案
1. 发放年度：2024年年度
2. 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

等相关规定，公司回购专用账户所持有的股份不参与本次利润分配。
3. 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1）差异化分红方案
2025年5月20日，公司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

议案》，公司拟以利润分配实施公告指定的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累计
已回购股数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3.6元（含税），本年度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
本，不送红股。如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公告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公
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拟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为3,446,753,438股，扣除公司已回购股份26,527,300股后，本次
实际参与利润分配的股数为3,420,226,138股，拟派发现金红利1,231,281,409.68元（含税）。

（2）本次差异化分红除权除息计算依据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公司按照以下公式计算除权除息参考价：
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由于公司本次进行差异化分红，上述公式中现金红利及流通股份变动比例指根据总股本摊薄调

整后计算的每股现金红利及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流通股份变动比例=（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送转比例）÷总股本，公司本次不进行公

积金转增股本，不送红股，因此公司流通股份变动比例为0。
现金红利=（本次实际参与分配的股本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总股本=（3,420,226,138×

0.36）÷3,446,753,438≈0.36元/股。
综上，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0.36）÷（1+0）=前收盘价格-0.36元/股。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5/6/16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5/6/17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6/17
四、分配实施办法
1. 实施办法
（1）公司回购专用账户所持有的股份不参与本次利润分配。

（2）除公司自行发放对象及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外，公司其余股东的现金红利委托中国结算
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
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
后再进行派发。

2. 自行发放对象
以下股东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发放：

序号

1
2
3
4
5

股东名称

上海圆通蛟龙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圆通蛟龙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圆通蛟龙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喻会蛟

张小娟

证券账户

B88****793
B88****455
B88****308
A63****422
A63****113

股份性质

无限售流通股

无限售流通股

无限售流通股

无限售流通股

无限售流通股

3. 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本公司A股股票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

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和《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
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有关规定，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本次分红派息暂
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持股期限在1年以内（含1年）的，本次分红派息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本次实际
派发的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36元。

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在股权登记日后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
计算实际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本公司，本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
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
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股息红利所得的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
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股息红利所得的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
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根据《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
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有关规定，本公司按照10%的税率统
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324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
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
关提出申请。

（3）对于通过沪股通投资本公司A股股票的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其股息红利
将由本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扣税根据《关于沪港股
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的有关规定，本公司按照
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324元。如相关投资者认为其取得的
股息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可按照《财税[2014]81号通知》的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
后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如存在除前述QFII、沪股通股东以外的其它非居民企业股东（其含义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
业所得税法》），该等股东应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三十九条的相关规定，自行在所
得发生地缴纳所得税。

（5）对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本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由纳

税人按税法规定自行判断是否应在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本公司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

币0.36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公司资本运营部

联系电话：021-6921 3602
特此公告。

圆通速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局

2025年6月11日

证券代码：600025 证券简称：华能水电 公告编号：2025-038
华能澜沧江水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2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5/6/18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5/6/19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6/19
● 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5年5月27日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 发放年度：2024年年度
2. 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 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18,000,000,000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2元

（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3,600,000,000元。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5/6/18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5/6/19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6/19
四、分配实施办法
1. 实施办法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

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
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
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
记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 自行发放对象

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云南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云南合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昆明云
能产融有限公司、昆明云能产业有限公司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3. 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

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和《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
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的有关规定，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公司股票，持
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本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每股人民币0.2元；
对持股1年以内（含1年）的，在公司派发现金红利时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实际转让股票时根据持
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本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每股人民币0.2元。

持有公司股份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在股权登记日后转让公司股份的，中国结算上海分
公司将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
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本公司，本公司在收到税款
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 1个月以内（含 1个
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
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其股
息红利所得额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公司将根据国家税务总局颁布的
《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2009﹞47号）的规定，由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每股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
人民币0.18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所得的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
定在取得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本公司普通股股票（“沪股通”），其现金红利
由本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照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扣税根据《财政部、国家
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
号）执行，由本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8元。如
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相关规定在取
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办理。

（4）对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其他投资者，公司将不代扣代缴所得税，其现金红利所得税由其按照
税法规定自行缴纳，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2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本次权益派发如有疑问，可通过如下方式联系咨询。
联系部门：资本运营与证券事务部
联系电话：0871-67216608
特此公告。

华能澜沧江水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1日

证券代码：300689 证券简称：澄天伟业 公告编号：2025-017
深圳市澄天伟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完成

非交易过户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深圳市澄天伟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29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

三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于2025年5月14日召开2024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30日和2025
年5月14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相关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
点的指导意见》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
相关规定，现将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实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股票来源及规模
本员工持股计划的股票来源为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内已回购的部分股份。
公司于2024年1月26日至2024年8月21日期间回购公司股份1,645,070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

的 1.42%，最高成交价为 16.82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8.74元/股，成交总金额为 19,964,246.30元（成交
总额不含交易费用），具体详见公司于2024年8月22日披露的《关于回购股份期限提前届满暨回购
实施结果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0）。本员工持股计划使用已回购股份中的640,000股，占公司
当前总股本的0.55%。

二、本次员工持股计划认购和非交易过户情况
1、账户开立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开立公司员工持股计

划证券专用账户，证券账户名称为“深圳市澄天伟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证
券账户号码为：0899477603。

2、员工持股计划认购情况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拟筹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1,008.64万元，以“份”作为认购单位，每份份额为 1

元，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份额上限为1,008.64万份。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实际认购资金总额为1,008.64万元，实际认购份额为1,008.64万份，实际认购

份额未超过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拟认购份额上限。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资金来源为员工合法薪酬、自
筹资金以及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取得的资金，公司不以任何方式向持有人提供垫资、担保、借贷
等财务资助，亦不存在第三方为参加对象提供奖励、补贴、兜底等安排的情形。 3、员工持股计划非
交易过户情况

公司于 2025年 6月 10日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
记确认书》，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所持公司股票中640,000股（占公司现有股本总额的0.55%）已于
2025年6月9日以非交易过户形式过户至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专用证券账户（证券账户号码：
0899477603），过户价格为15.76元/股。

根据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的相关规定，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为72个月，自本员工持
股计划草案经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且公司公告最后一笔标的股票过户至员工持股计划名下之日起
计算。本员工持股计划锁定期为12个月，自公司公告最后一笔标的股票过户至员工持股计划名下
之日起计算。本员工持股计划的考核年度为2025年至2027年三个会计年度，分年度进行考核。根
据各考核年度的考核结果，将持有人所持员工持股计划权益，分三个批次归属至各持有人，各批次归
属比例分别为30%、30%和40%。

三、本期员工持股计划的关联关系及一致行动的认定
本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中，宋嘉斌任公司董事、蒋伟红任公司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袁丹任

公司采购总监/监事、李猛任公司设计主管/监事、黄金明任公司软件工程师/监事，因其参与本员工持
股计划，与本员工持股计划构成关联关系，但其自愿放弃因参与本员工持股计划而间接持有公司股
票的表决权，且承诺不在本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中担任职务，其所持股份享有除上市公司股东
会表决权以外的其他股东权利（包括但不限于分红权、配股权、转增股份等资产收益权和除表决权外
公司法赋予股东的其他权利）。本员工持股计划在相关操作运行等事务方面将与其保持独立性，本
次持股计划持有人持有的份额相对分散，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作为持有人在持有人会议
和管理委员会审议与其相关事项时将回避表决，任意单一持有人均无法对持有人会议及管理委员会
决策产生重大影响。因此，本员工持股计划与上述人员不存在一致行动安排，亦不存在一致行动计
划。除以上情形外，本员工持股计划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亦
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四、本员工持股计划的会计处理
公司将按企业会计准则要求进行会计处理，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股份支付》的规定：

完成等待期内的服务或达到规定业绩条件才可行权的换取职工服务的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在等
待期内的每个资产负债表日，应当以对可行权权益工具数量的最佳估计为基础，按照权益工具授予
日的公允价值，将当期取得的服务计入相关成本或费用和资本公积。

实施本员工持股计划对公司经营成果影响的最终结果将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
为准。公司将持续关注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澄天伟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0日

证券代码：603788 证券简称：宁波高发 公告编号：2025-022
宁波高发汽车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7元(含税)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5/6/18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5/6/19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6/19
● 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5年5月12日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 发放年度：2024年年度
2. 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 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223,065,068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7元（含

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156,145,547.60元。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5/6/18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5/6/19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6/19
四、分配实施办法
1. 实施办法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

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
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
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

记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 自行发放对象
股东宁波高发控股有限公司、钱高法、钱国年、钱国耀、朱志荣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直接发放。
3. 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

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
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 号）的有关规定：持股期限（持股期限是指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
让市场取得公司股票之日至转让交割该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续时间）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
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其
股息红利所得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
征收个人所得税。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其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
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
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
机关申报缴纳。

（2）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
企业向QFII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
定，按照 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现金 0.63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红利后
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以下简称“沪股通投资者”）通过“沪股通”投资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本公司A股股票的，其现金红利将由本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
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根据《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
知》（财税［2014］81号）的有关规定，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
民币0.63元。

（4）对于持有本公司股份的其他居民企业股东，本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其取得的现金

红利的企业所得税由其自行申报缴纳，公司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0.70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联系人：彭丽娜、张佳

联系地址：浙江省宁波市鄞州投资创业中心（下应北路717号）

联系部门：宁波高发汽车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74 - 88169136
特此公告。

宁波高发汽车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1日

证券代码：002951 证券简称：金时科技 公告编号：2025-041
四川金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四川金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股票简称：金时科技，股票代码：002951）交

易价格连续二个交易日（2025年6月9日、2025年6月10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00%，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关注和核实情况说明
根据相关规定的要求，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并问询了公司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

大信息；
3、公司目前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经查询，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也不存

在与公司相关的应披露而未披露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经查询，股票异常波动期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买卖本公司的股票；
6、公司关注到近期市场对稳定币概念关注度较高。公司在2025年1月与蚂蚁数科签署了关于

新能源业务领域方面的《合作框架协议》，目前合作模式尚在探索中，暂未开展实质性业务；公司暂未
开展与稳定币概念相关的业务，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理性投资。

三、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

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
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必要的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于同日披露了《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司以总股本 405,000,000股扣除公司

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的 4,994,540股后的总股数，即 400,005,46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
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5.00元（含税）。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2025年 6月 18日，除权除息日为：

2025年6月19日。

3、公司股票自2025年6月3日起已连续6个交易日触及涨停，股价累计上涨76.51%，累计换手率

高达29%。近期公司股票价格大幅攀升，换手率和成交额急剧放大，远高于前期水平，短期涨幅严重

偏离同期深证指数，非理性波动特征突出，存在市场情绪过热情形，公司特别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

二级市场交易风险，谨慎决策、理性投资。

4、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

息为准。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露

工作。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金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11日

证券代码：600712 证券简称：南宁百货 公告编号：临2025-027
南宁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2025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南宁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2025年第四次临时会议通知及相关文件，会前以邮

件方式发出，于2025年6月10日上午9:00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9人，实际参加表

决董事9人。参加表决人员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一、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十四五”总体战略规划

＞修编的议案》。同意修编《公司“十四五”总体战略规划》。本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公司第九

届董事会战略与投资委员会审议通过。

二、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董事会向经理层授权管

理制度＞的议案》。同意公司制定《董事会向经理层授权管理制度》。

三、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南宁医药有限责任公司签署

＜借款展期协议＞并修改部分条款的议案》。同意向南宁医药有限责任公司分两笔借款共约 2990
万元、展期均一年，分别为：2025年 8月 19日至 2026年 8月 18日约 1790万元；2025年 11月 2日至

2026年11月1日约1200万元。除月利率由1.81‰调整为不高于1.60‰以外，其他借款条件不变。授

权公司经营层就本事项与南宁医药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借款展期协议》。

特此公告。

南宁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1日


